
宝山月浦镇劳务公司派遣招聘外包

产品名称 宝山月浦镇劳务公司派遣招聘外包

公司名称 协卓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天

规格参数 宝山劳务派遣:正规
劳务派遣:专业
宝山区:公司成立13年

公司地址 上海浦东兰嵩路555号森兰美伦A座507

联系电话 021-31663697 18964356869

产品详情

公司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约定不一致，以哪个为准？

员工入职后，既签了劳动合同又学习认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如果在实际工作中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
，那么应该以哪个主要规则为准呢?是按照劳动合同来处理还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处理呢?

鉴于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我们借助一个案例来解释说明。

案情简介

案情简介：何某入职某公交巴士公司任驾驶员，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后来的某何某以患病为由请
假3天，公司批准，但是后来经过核实发现其提供的《疾病证明书》系伪造，后来公交公司根据内部管理
制度，向何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旷工三天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

何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支付恢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及劳保、福利待遇，珠海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何某的全部仲裁请求。何某不服，遂诉至法院。

一审二审观点大不同

一审 /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何某以虚假的《疾病证明书》向公交公司请病假，其行为是否严重违反公交公司规章制



度，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首先，何某请假已被批准，并且未给公司带来损失。再者按公司制定的《薪酬管理制度》第四十六条规
定，何某旷工三天，公交公司不能对何某给予开除处理。

《劳动合同书》的约定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发生冲突的内容，应该以公司制度为准进行处理，所
以请假3天并不是旷工，公司据此进行解雇，是违法的，何某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
支持。

二审 /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

二审的判法就不同了，法院认为如果个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有特别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
法规，都应当得到优先适用。况且本案中公交公司的《薪酬管理规定》颁布施行在劳动合同签署之前，
劳动合同有新约定的，应当适用成立在后的劳动合同。

另外本案中何某实施变造虚假疾病证明骗取病假系违法行为，本案亦不宜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审判
理念保护有违法行为的实施者。

终何某诉求主张公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补发工资等，不能成立，二审法
院予以驳回。

关于劳动合同与规章制度内容存在冲突时应如何适用的问题，虽然《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前述规定劳动合同效
力高于规章制度，是建立在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劳动合同基础上的，在劳动者没有请求优先适用劳动合
同的情况下，劳动合同与规章制度内容存在冲突时应当如何适用，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在现实实践中，往往是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员工的特殊约定，应当优先适用。如果规章制度的效力高
于劳动合同的效力，则容易导致用人单位滥用规章制度的制定权，随意为员工设定“义务”，将损害员
工的合法权益。

后我们建议：在制定、修改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规章制度间存在内容交叉、适用冲突的情况
，同时对存在适用冲突的情况进行明确选择，避免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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